	新平县林业局直接受理事项清单

	序号
	直接受理事项名称
	承办部门
	设立依据
	备注

	106
	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核发
	新平县林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8号公布）第三十四条：“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云南省森林条例》(2002年11月29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1号公布，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条：“木材经营加工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经营、加工下列木材的，应当向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办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一)原木、锯材、木片及以木材为主要原料的制品。”
	林政法规股

	107
	移植一般野生树木40株以下的审批
	新平县林业局
	   《云南省森林条例》（2002年11月29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1号）第二十三条：“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野生树木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一)移植一般树木不到四十株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无偿移植树木的，移植者应当按照所在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点，补种移植树木株数五倍至十倍的树木；有偿移植树木的，供树者应当按照所在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点，补种移植树木株数五倍至十倍的树木。不补种树木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组织补种，所需费用由移植者或者供树者承担。移植珍贵树种、古树名木或者自然保护区内的树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禁止连片采挖树木。”
	林政法规股

	108
	林木采伐许可
	新平县林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修正）第三十二条：“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采伐林木，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采伐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适用以上各款规定。”
	林政法规股

	109
	木材运输行政许可
	新平县林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修正）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从林区运出木材，必须持有林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件，国家统一调拨的木材除外。第二款依法取得采伐许可证后，按照许可证的规定采伐的木材，从林区运出时，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发给运输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8号公布）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从林区运出非国家统一调拨的木材，必须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木材运输证。重点林区的木材运输证，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核发；其他木材运输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林政法规股

	110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新平县林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决定》修正，主席令第26号）第二十六条：“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种子经营者必须先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种子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发放制度。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七轮取消和调整市级部门行政审批管理项目的决定》（玉政发〔2012〕166号）附件2第6项：“项目名称：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项目类别：行政许可，下放后实施主体：县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云林种苗〔2016〕1号文件精神：根据2016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国家对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实行了减少许可审批事项设定，从原来核发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两证审批事项，调整为核发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一项行政审批事项。”
	种苗站

	111
	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林业）
	新平县林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3号发布，根据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进行修正）第二条：“进出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装载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装载容器、包装物，以及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运输工具，依照本法规定实施检疫。”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1月3日国务院令第98号发布，根据1992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第七条：“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经过检疫：（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第八条：“按照本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必须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经检疫未发现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1994年6月30日林业部令第4号）第二条：“林业部主管全国森林植物检疫（以下简称森检）工作，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的森检工作......”第十四条：“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以及调运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经过检疫，取得《植物检疫证书》......”
    《玉溪人民政府关于第五轮取消和调整市级部门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玉政发〔2009〕21号）附件2第59项：“项目名称：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林业），项目类别：行政许可，下放管理实施机关：县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森防站


